
（盘政发〔2015〕23 号 自 2015 年 6 月 24 日起

施行）

第一条 为充分体现国家和社会对军人随

军家属就业安置的优待，实现随军家属充分就

业，促进军队战斗力建设与社会和谐发展，根据

《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军区关于批转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军区政治部辽宁省军人随军

家属就业安置办法的通知》（辽政发〔2014〕13

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随军家属，是指经军队

师（旅）级以上单位政治机关批准，并办理了随

军手续的现役军人配偶，包括已办理随军手续未

随队的军人配偶。

第三条 随军家属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

了奉献，其就业安置享受国家和社会的优待。国

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等，都有接收安

置随军家属的义务。



第四条 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工作应当贯彻

国家就业安置政策，坚持社会就业为主、内部安

置为辅，鼓励扶持自主择业创业，不断提高随军

家属就业安置质量和水平。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有做好随军家属

就业安置工作的重要责任，应当根据国家和省、

市有关政策法规，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随军家

属就业安置具体办法，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和单

位落实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工作。

第六条 驻军部队应当积极配合地方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做好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工作，

主动提供随军家属相关情况，教育引导随军家属

树立正确的就业观，组织随军家属参加职业技能

培训，并做好内部安置工作。

军分区（人武部，下同）系统是驻军部队随

军家属就业安置工作的牵头组织单位，应当充分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协调各级政府制定具体安置

办法，并协同抓好工作落实。

第七条 随军前是在编在岗公务员（含参公

单位工作人员，下同）的随军家属，经双向选择，

落实行政机关（参公单位）的，公务员主管部门

要做好随军家属公务员身份、任职、登记等情况



的审核。凡符合转任条件的，在接收单位规定的

编制和职数范围内，所在地公务员主管部门及时

办理相关转任手续。

第八条 随军前具有事业单位身份的随军

家属，经双向选择，落实事业单位的，可直接办

理调转手续；未落实事业单位的，按照属地管理、

专业对口、就地就近原则，由驻地政府督导各事

业单位在编制内拿出一定数量的岗位进行定向

招聘。

第九条 随军前在中央和地方实行垂直管

理单位工作的随军家属，是公务员的参照本办法

第七条、是事业单位在编人员的参照本办法第八

条进行安置（中直单位有规定的，按中直单位有

关规定执行）。各级政府要明确驻地垂管单位范

围，将垂管单位纳入计划安置任务序列，具体办

法由军分区会同市政府根据相关单位的编制情

况、用人需求，商相关单位制定。

第十条 随军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随军家

属，按照属地管理、专业相同或相近、就地就近

原则，由驻地劳动人事部门根据具备相应条件随

军家属的专业和人数，协调有关国有企业划出具

体岗位和数量，保证随军家属对口安置。



第十一条 符合第七、八、九、十条规定的

随军家属，要全部给予妥善安置。无法一次性安

置的，应按每年不少于三分之一的比例逐年落

实。军人所在单位与军分区（人武部）共同向地

方用人单位推荐安置随军家属。各级政府有关部

门要积极配合、优先接收安置随军家属。

第十二条 烈士遗属、配偶为团以上干部、

战时荣立三等功以上奖励、平时荣立二等功以上

奖励、在执行抗洪抢险等急难险重任务中受到省

级或大军区级以上单位表彰、因战因公牺牲或致

残（六级以上）、从事飞行或船艇等艰苦工作、

以及边海防部队干部随军家属和家庭特殊困难

的随军家属，需要安置就业的，当地政府应当优

先重点安置，确保就业。

第十三条 鼓励随军家属参加当地公务员

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的公务员录用考试和事业单

位招聘，对符合录用（招聘）条件的，各级政府

及有关部门应当妥善接收安置。

第十四条 政府鼓励有用工需求的企业安

置随军家属就业。国有、国有控股和国有资本占

主导地位企业在新招录职工时，应当根据企业的

实际用工需求和岗位任职资格要求，结合随军家



属专业特长、经历学历等情况，按不低于 2%的比

例聘用随军家属。具体比例和操作办法由各县区

政府确定。

第十五条 对符合就业困难对象条件的随

军家属，经本人申请、社区（街道）认定，地方

政府可优先安置公益性岗位；对烈士遗属、因公

牺牲军人遗属，经本人申请，符合规定条件的，

地方政府可通过公益性岗位给予兜底安置。接收

单位明确人员后，应当在6个月内办理接收手续。

对有就业愿望但受客观条件限制确实无法

就业的，在领取部队随军未就业基本生活补贴的

基础上，由地方政府结合财政情况，发放生活补

贴。部队补助和地方生活补助金之和达到当地

（即所在县、区）上年最低工资标准的 110%，除

部队补助外，地方生活补助金所需资金由市、县

区财政各承担 50%。

第十六条 鼓励随军家属自谋职业和自主

创业。各级政府应积极帮助随军家属进入当地就

业再就业创业园区，在资金、信贷、场所、信息、

技术等方面给予创业支持，提供创业平台。

对持部队相应证明、从事个体经营的随军家

属，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按国家、省市有关规



定享受税收减免政策。

第十七条 驻地偏远、缺乏社会就业依托的

部队，应当充分挖掘内部安置潜力，通过开办营

区服务网点等形式，最大限度安置随军家属，缓

解社会就业压力。军队和驻地政府有关部门应当

给予必要的帮助和支持，具体优待措施由各县区

结合实际确定。

第十八条 各级政府应当鼓励随军家属根

据其特长、就业意向和社会用工需求，积极参加

职业培训。对参加职业培训、培训结束并取得职

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且符合条件的，

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通过初次职业培训技

能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能力证书的，按规

定给予一次性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第十九条 驻军相对集中的县区，地方政府

有关部门每年应当至少举办1次随军家属就业专

场招聘会，有计划地安排一些合适的工作岗位，

帮助随军家属就业。

第二十条 军地各级应当加强对随军家属

就业安置工作的组织领导。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

要履行全市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工作职责；市双拥

办，负责日常沟通协调工作；市人社局、编办负



责管理权限内公务员身份和事业单位干部身份

随军家属的对口安置及符合条件随军家属的就

业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和推荐就业；工商、税务

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能，协助抓好随军家属创业。

每年第一季度，由军分区政治部汇总随军家

属就业安置需求情况，协调提出安置计划指标，

会同市双拥办搜集随军未就业家属档案，报市人

社局审查。市人社局根据随军家属身份、工作经

历等情况，向市编委会提出岗位需求计划和用编

申请，经市编委会批准后，市人社局根据批复方

案进行安置，向各接收单位主管部门下达安置任

务。安置任务下达后，接收单位应当在 6个月内

办理接收手续。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未涉及的、以往有关军

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意见中有明确规定的事项，

按以往文件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驻盘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随军家属就业安置，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盘锦军分区政治部负

责解释。各县区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当地实际，

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